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７７７－４

】

上海通联房地产

有限公司

５３．７７８％

股权

６２１７６．７９ ３８８１３．００

注册资本：

１３９８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承包和房地产业务咨询，房地产租赁及有偿调换，机电设备、建筑机

械、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室内装潢，物业管理。

１８７８５．５７０６

【

Ｚ３１４ＳＨ１０Ｇ００２５－４

】

大连长江广场有

限公司债权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３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８８

】

上海和盛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２０４．４９ ２０４．４９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医药产品、化学药物、中药、生物技术的开发，医药中间体的开发、销售，医药、生物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５．００００

【

Ｔ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１２

】

“苏航工

８２８

”起重

船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９２０．００００

【

Ｔ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０１１

】

“苏航工

８３８

”起重

船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３０４０．００００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１６

】

上海长新船务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闵行区漕宝路

１５５５

号伦敦园

３

号

６０２

室）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２２８．５８５５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１５

】

上海长新船务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闵行区漕宝路

１５５５

号伦敦园

３

号

５０２

室）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２３３．１０３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８７

】

上海新安亭置业

有限公司

２１％

股

权

９０９６６．１０ ６６４４．７２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

１３９５．３９３３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８２

】

上海浦东新区新

世纪标志有限公

司

６１％

股权

３５５１．０６ ２０１１．０８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集装箱标志，海运、交通用标志及其他标志，销售自产产品。

１２２６．７６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８１

】

上海闵虹投资有

限公司

２０．２２０６％

股权

３２２５．２４ ３１５７．７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６３８．５１６１

【

ＧＲ２０１５ＳＨ１０００１１４

】

上海嘉定新城建

设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５

台箱式变电站）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ｎｕｌｌ

７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６１９－２

】

上海高压容器有

限公司

３５％

股权

及转让方对上海

高压容器有限公

司

８３３９．２５６６２１

万

元债权

４６５０８．２６ １０６２４．４６

注册资本：

７７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容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机械设备、罐装气体、阀门的制造销售，自营进出口业务（按资质）。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１２０５７．８２６６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２３－２

】

海南海鑫仕德福

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人民

币

６７８３．３８

万元债

权

７５４４．６１ ７２８．３７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海口市海甸岛东部开发区南十一小区

０１－１６－０４－８９

号地块酒店的开发与经营，室内外装璜，建筑

材料，机电设备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６７６０．５７５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７３

】

上海金山图书影

视城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１３０５２．６６ ３５８８．２７

注册资本：

２０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零售，家具，工艺礼品文体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通讯器材，机电设备，玩具，办公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钟表眼镜（除

角膜接触镜），五金交电，照相器材销售，会务服务，自由演出场所出租，自由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车

场管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询、投资咨询（除经纪），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中型饭店（不含熟食卤

味，仅供应商务套餐），住宿，棋牌包房，附设分支一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７１７．６５３３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７２

】

齐二机床集团大

连瓦机数控机床

有限公司

７０％

股

权

１９０２０．２９ ９０９８．６０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一体化数控机床、金属切削机床；机械制造；机床大修及安装调试；经销机床配件、电器件、

液压件、汽车、轴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６３６９．０２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７１

】

上海桃宝旅游服

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８．３０ ７８．３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小型饭店，会务服务等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６８３－３

】

上海光华印刷机

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４１３７７．９５ ７０８９．７７

注册资本：

１７２４７．９９

万元

经营范围：印刷包装机械及相关机电产品生产、维修、销售；有色黑色铸件热处理加工。在印刷包装机械领

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６３８７．８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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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进行延长的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配股

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４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配股简称：恒星

Ａ１

配；代码：

０８２１３２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３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Ｒ＋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４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Ｒ＋６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Ｒ＋７

日）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并复牌交易。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６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Ｒ－２

日）的《中国证

券报》、《深圳证券报》上，《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Ｒ－２

日）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 配售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拟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深交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５３９

，

８６９

，

８００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基数，按照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本次可配

股数量总计

１６１

，

９６０

，

９４０

股。配售股份不足

１

股的，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

关规定处理。

４

、实际控制人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已出具《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全额认购配股股份的承诺》， 谢保军先生承诺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发行， 本人谢保军将按照公司配股方案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其可获

配的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６

、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６

亿元（含发行费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Ｒ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配股将采取网上定价发行。网上发行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 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

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Ｒ－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７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Ｒ＋１

日

－ Ｒ＋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全天停牌

Ｒ＋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Ｒ＋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

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Ｒ＋５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

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指定证券交易营业部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

０８２１３２

”，配股简称“恒星

Ａ１

配”，配股价

３．７０

元

／

股。配

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股处理办法

处理，请股东仔细查看“恒星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

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保军

办公地址：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恒星工业园

董事会秘书：李 明

证券事务代表：谢建红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６５９４６８００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７５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０８１

特此公告。

发行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3日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继续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3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银华纯债信用债券（

ＬＯＦ

）

场内简称 银华纯债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２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合同》和《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发布公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起

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

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购失

败；如单日某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本基金将按申购金额大小排序，逐

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本公告目的为对上述暂停大额申

购事项进行提示。

（

２

） 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等业

务。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

３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ａ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全国免长途话费）；

ｂ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3日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基础类份额银华Ｈ股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类份额银华

Ｈ

股份额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开始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银华

Ｈ

股份额的场内简称为“

Ｈ

股分级”，交易代码：

１６１８３１

。经基金托管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银华

Ｈ

股份额净值为

１．２３３８

元。上市首日银华

Ｈ

股份额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２３４

元（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

制，幅度为

１０％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持有的招商银行、银座股份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等相关规

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

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招商银行（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银座股份（代码：

６００８５８

）采用“指数

收益法”进行估值。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

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3日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3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２１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度第

４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

券

Ａ

国投瑞银双债

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１２１６ １６１２２１

截止基准

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

１．０７２ １．０７８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

１１

，

５５９

，

７２６．７９ ３

，

７０９

，

０４１．５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５

，

７７９

，

８６３．４０ １

，

８５４

，

５２０．７９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３ ０．３

注：

１

、本基金包括

Ａ

、

Ｃ

两类份额。

Ａ

类份额场内简称：双债

Ａ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本基金

Ａ

类

份额进行申购和赎回，

Ｃ

类份额仅允许在场外进行申购和赎回。

２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５０％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

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场内）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场内）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 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

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

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本公告发布之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本基金在深交所停牌一小时。

（

３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

４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始重新计算。

（

５

）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和红利再投资两种方式。投资人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再投资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

登记在深圳证券账户的基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红利方式，不能选择红利再投资。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

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

６

）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

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前（含当日） 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

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

７

）咨询办法：

①

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②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③

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3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２１０１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Ａ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２１０１３ １２８０１３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 元）

１２２

，

５２１．３９ ２

，

８３６

，

１７７．０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１１０

，

２６９．２５ ２

，

５５２

，

５５９．３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０．０８ ０．０８

注：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分红不少于

１

次，每次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

配利润

９０％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 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

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现

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

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

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为准。

（

３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始重新计算。

（

４

）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

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前（含当日） 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

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

５

）咨询办法：

①

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②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③

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13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及本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度第

４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

高等级债券

Ａ

国投瑞银中

高等级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７０

截止基准

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８７ １．０８６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３

，

７０４

，

１１７．１２ １

，

４４２

，

２８４．４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１

，

８５２

，

０５８．５６ ７２１

，

１４２．２２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 ０．１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最少

１

次，每年

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该年度该类基金份额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同时，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若本基金同一类别

的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高于

０．０５

元（含），则在次月

１０

个工作日之内对该类基金份额实施收益分配，每

次分配比例不低于该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对红利再

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起， 投资

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收益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选择

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

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

为准。

（

３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开始重新计算。

（

４

）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

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前（含当日） 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

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

５

）咨询办法：

①

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②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０－６８６８

。

③

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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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９０２

，

９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００６％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一、限售股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

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国有股东持股数量少于应转

持股份数量的，按实际持股数量转持。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上市， 根据规定共计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本公司股份

９０２

，

９２１

股。

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社保基金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

禁售期义务。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至《实施办法》公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转

持的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禁售期基础上，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

其中，原国有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故，社保基金会受

让的上述股份禁售期为六年，现已届满，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相关股东作出承诺情况

根据规定，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至《实施办法》公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转持的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禁售期基础上，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

２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做其他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

诺。

３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４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亦不存在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三）。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９０２

，

９２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２００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１

个法人股东。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９０２

，

９２１ ９０２

，

９２１

合计

９０２

，

９２１ ９０２

，

９２１

５

、其他有关情况的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流通股份总数为

１８７

，

０８７

，

８０７

股，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新增流通股数

９０２

，

９２１

股，共计

１８７

，

９９０

，

７２８

股，公司总股本

４５０

，

１８２

，

７２７

，流通比例

４１．７５８８％

。

四、备查文件

１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６８９

号

１

号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３９５

、

１３３０１１５３１８５

任先生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５７－３

】

上海濠泉房地产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及转让方对上

海濠泉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６６０３５．３６６６６６

万

元债权

２４３３９５．７４ １７７１９６．２３

注册资本：

７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除经纪），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钢材、木材的销售。（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２１５０４．１７７

７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５６－３

】

上海兴力达商业

广场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转让

方对上海兴力达

商业广场有限公

司

６２５９５．７０５９９８

万元债权

１９６４１１．９１ １０１９７４．６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木材及制工，日用杂品，百货，家具装饰（销

售），物业管理，商品信息咨询（除经纪），房产开发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４７５００．０００

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５５－３

】

上海建配龙房地

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转让方对

上海建配龙房地

产有限公司

２８４３９５．８２２１５９

万

元债权

３１２３９２．７２ ２４０４４．６７

注册资本：

１２７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２８４３９５．８２２

３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４１－３

】

杉德银卡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２％

股权

１４７９７２．５７

注册资本：

４３０４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税控终端设备、银行卡终端（

ＰＯＳ

机）设备销售、租赁、维护，信息、计算机、银行卡软硬件专业领域

内的八技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５８２．５２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４２－３

】

杉德银卡通信息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０．３８％

股权

１４７９７２．５７

注册资本：

４３０４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税控终端设备、银行卡终端（

ＰＯＳ

机）设备销售、租赁、维护，信息、计算机、银行卡软硬件专业领域

内的八技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４９２．３４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４３－３

】

杉德银卡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１％

股权

１４７９７２．５７

注册资本：

４３０４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税控终端设备、银行卡终端（

ＰＯＳ

机）设备销售、租赁、维护，信息、计算机、银行卡软硬件专业领域

内的八技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２９１．２６００

【

Ｇ３１４ＳＨ１００７３４４－３

】

杉德银卡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１％

股权

１４７９７２．５７

注册资本：

４３０４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税控终端设备、银行卡终端（

ＰＯＳ

机）设备销售、租赁、维护，信息、计算机、银行卡软硬件专业领域

内的八技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２９１．２６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１６

】

上海磐拓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２．６９２３０７７％

股权

１０５０．５９ ４６８．５２

注册资本：

６７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产品设计，从事户外装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体育赛事策划，投资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商务咨询，会务服务，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办公用品 、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户外装

备的销售。【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４．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１７

】

上海磐拓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２．６９２３０７７％

股权

１０５０．５９ ４６８．５２

注册资本：

６７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产品设计，从事户外装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体育赛事策划，投资管理，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商务咨询，会务服务，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办公用品 、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户外装

备的销售。【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６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１４

】

上海佳兴空间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

万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

１１％

）

３８４．３１ ３８４．２８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从事新型环保建材、建筑技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机电设备、新型环保建筑材料销售，设计制

作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６６．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６５

】

上海裕安旅行社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８４．３９ ４０．１１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凭许可证经营），票务代理，旅游信息咨询。

４０．１１００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１２

】

上海惠浦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５４．７５ １２５．６２

注册资本：

８６．６７

万元

经营范围：丙级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凭资质证经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见证取样检测（具体范围见资质证

书，凭许可证经营），以上相关项目的技术咨询服务。

１２５．６２３３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６３

】

上海精通坚成无

损检测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９００．４４ ４００．８９

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的无损检测工程，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无损材料的销售，无损检测设备的维修、调试、

安装，会务服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０．０８９０

【

Ｇ３１５ＳＨ１００７８６２

】

上海爱凯思机械

刀片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１０９６６．７７ ８２９３．３４

注册资本：

５４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机械刀片产品，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从事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６５８．６６８６

【

Ｑ３１５ＳＨ１０１４５１１

】

上海惠通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６９６．８８ ９．６２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船舶修理；船舶领域的四技服务；销售船舶配件、机械设备、劳防用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

配件、消防器材、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咨询服务；货运代理；船舶残油、油污水接收；船舶油舱清洗；油品检

测。【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６２０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众禄基金”）协商一致，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众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众禄基金申（认）购以下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０８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５８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６８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８８

申万菱信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９８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５０８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５１８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１０９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１１０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１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２８

申万菱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２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５

申万菱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１８

申万菱信申银万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３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１１４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３１０３７８

三、优惠活动时间及费率安排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我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众禄基金申（认）购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

端收费模式），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金活动公告为准。上述基

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优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众禄基金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众禄基金开放申（认）购业务之

日起，将同时参与众禄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众禄基

金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四、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认）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认）购手续费及基金定投业

务的基金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认）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众禄基金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

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众禄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２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３

、上述基金原申（认）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０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２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

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ＡＭ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

发［

２０１３

］

１３

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

策和程序，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０．２５％

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招商银行”（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因重大事项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起停牌。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持有的“招商银行” 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

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3日


